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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字体：大 中 小】打印 

供用电监督管理办法 

(1996年 5月 19日电力工业部令第 4号公布 自 1996年 9月 1日起施行 根据

2011年 6月 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0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24年 1月 4日

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1 号第二次修订)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电力供应与使用的监督管理，根据《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》

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从事供用电监督管理的机构和人员，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，必

须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供用电监督管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以电力法律和行政法规以及

电力技术标准为准则，遵循本办法的规定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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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监督管理 

 

第四条 县以上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供电、用电的监督工作。

但上级电力管理部门认为工作必需，可指派供用电监督人员直接进行监督检

查。 

第五条 供用电监督管理的职责是： 

1.宣传、普及电力法律和行政法规知识； 

2.监督电力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电力技术标准的执行； 

3.监督国家有关电力供应与使用政策、方针的执行； 

4.协调处理供用电纠纷，依法保护电力投资者、供应者与使用者的合法权

益； 

5.协助司法机关查处电力供应与使用中发生的治安、刑事案件； 

6.依法查处电力违法行为，并作出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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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供用电监督人员在依法执行监督检查公务时，不得少于两人，应

出示行政执法证。被检查的单位应接受检查，并根据监督人员依法提出的要

求，提供有关情况、回答有关询问、协助提取证据、出示工作证件等。 

第七条 供用电监督人员依法执行监督公务时，应遵守被检查单位的保卫

保密规定；现场勘查不得直接或替代他人从事电工作业，也不得非法干预被

检查单位正常的生产调度工作。 

 

第三章 监督检查人员资格 

 

第八条 各级电力管理部门应依法配备供用电监督管理人员。担任供用电

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行政执法资格。 

第九条 省级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供用电监督管理人员的资

格审查和专门知识及技能的培训工作。县级以上电力管理部门可依法委托供

用电监督协助人员。 

 

第四章 电力违法行为查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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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各级电力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电力违法行为查处

工作。上级电力管理部门认为必要时，可直接查处下级电力管理部门管辖的

电力违法行为，也可将自己查处的电力违法事件交由下级电力管理部门查处。

对电力违法行为情节复杂，需由上一级电力管理部门查处更为适宜时，下级

电力管理部门可报请上一级电力管理部门查处。 

第十一条 电力管理部门对下列方式要求处理的电力违法事件，应当受理： 

1.用户或群众举报的； 

2.供电企业提请处理的； 

3.上级电力管理部门交办的； 

4.其他部门移送的。 

电力管理部门对受理的电力违法事件，可视电力违法事件性质和危及电网

安全运行的紧迫程度，可依法在现场查处，也可立案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电力违法行为，可用书面和口头方式举报。口头方式举报的事

件，受理人应详细记录并经核对无误后，由举报人签章。举报人举报的事件

如不愿使用真实姓名的，电力管理部门应尊重举报人的意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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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电力管理部门发现受理的举报事件不属于本部门查处的，应及

时向举报人说明，同时将举报信函或笔录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。对明显的治

安违法行为或刑事违法行为，电力管理部门应主动协助公安、司法机关查处。 

第十四条 电力管理部门对危及电网运行安全或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，当

供电企业在现场制止无效时，应当即指派供用电监督人员赶赴现场处理，制

止违法行为，以确保电网和人身安全。 

第十五条 对涉嫌电力违法行为的查处应符合行政处罚法及有关规定。当

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电力管理部门可以依法

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 

第五章 行政处罚 

 

第十六条 违反《电力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未取得相应类别电力业务许

可证而从事电力供应业务者，电力管理部门应以书面形式责令其停止营业，

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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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违反《电力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擅自伸入或跨越其他供电企

业供电营业区供电者，电力管理部门应以书面形式责令其拆除伸入或跨越的

供电设施，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十八条 违反《电力法》和国家有关规定，擅自向外转供电者，电力管

理部门应以书面形式责令其拆除转供电设施，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

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。 

第十九条 电力管理部门对危害供电、用电安全，扰乱正常供电、用电秩

序的行为，除协助供电企业追缴电费外，应分别给予下列处罚： 

1.擅自改变用电类别的，应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；再次发生的，可下达

中止供电命令。 

2.擅自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用电的，应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绝改正

的，可下达中止供电命令。 

3.擅自使用已经在供电企业办理暂停使用手续的电力设备，或者擅自启用

已经被供电企业查封的电力设备的，应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；启用电力设

备危及电网安全的，可下达中止供电命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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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擅自迁移、更动或者擅自操作供电企业的用电计量装置、电力负荷控制

装置、供电设施以及约定由供电企业调度的用户受电设备，且不构成窃电和

超指标用电的，应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；造成他人损害的，还应责令其赔

偿，危及电网安全的，可下达中止供电命令。 

5. 未经供电企业许可，擅自引入、供出电力或者将自备电源擅自并网的，

应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绝改正的，可下达中止供电命令。 

第二十条 电力管理部门对盗窃电能的行为，应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并

处以应交电费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

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起施行。   

 

 


